本(103)年度即將結束，為配合主計室辦理結報時程，請各單位配合下列事項：
1、 103年強制休假補助費(國民旅遊卡)部分：
請未完成強制休假補助費(國旅卡)結報人員，請儘速完成結報，103年1-11月消費之休假補助費至遲應於104年1月5日前完成結報；103年12月消費之休假補助費應於主計室1月8日關帳前辦理結報（未結報人員名冊如附件）。
2、 加班費、差旅費部分：
[bookmark: _GoBack]103年12月24日前之加班費、差旅費等，請於12月25日前辦理結報；12月25日以後之加班費、差旅費等，請於104年1月8日前辦理結報，為掌握結報時程，必要時請以持會方式辦理。

